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摺
圖─

    

軍
機
處
奏
摺
錄
副
中
的
附
圖

馮
明
珠

幅
、
其
他
七
幅
︵
鄭
永
昌
先
生
分
類
整
理
︶

。

根
據
上
列
數
字
，
摺
圖
中
以
﹁
河

工
水
利
圖
﹂
、
﹁
駐
防
邊
防
與
界

址
圖
﹂
及
﹁
道
路
里
程
圖
﹂
為
最

夥
，
說
明
了
清
代
地
方
官
員
在
整

治
河
患
、
興
建
水
利
工
程
、
軍
事

駐
防
、
邊
塞
要
隘
，
勘
界
立
碑
與

計
算
道
路
里
程
時
，
最
需
要
﹁
繪

圖
貼
說
﹂
以
作
說
明
。

︿
摺
圖
﹀
的
功
能
雖
是
輔

助
說
明
大
臣
所
奏
事
件
，
其
內
容

多
涉
山
川
輿
地
、
邊
塞
疆
域
與
國

境
變
化
，
是
名
符
其
實
的
歷
史
輿

圖
。
﹁
摺
圖
﹂
另
一
特
點
是
：
每

一
幅
幾
乎
都
是
獨
一
無
二
的
，
也

必
配
有
奏
摺
與
奏
摺
錄
副
說
明
。

「

筆
畫
千
里」

展
品
選
介

清
代
重
要
官
員
書
寫
奏
摺
向
皇
帝
報
告
事
務
，
為
了
讓
皇
帝
更
清
楚
瞭
解
所
奏
事
件
，
經
常「

繪
圖
貼
說」

附
在
奏
摺
中

呈
覽
；
皇
帝
在
批
摺
同
時
展
閱
附
圖
，
一
目
了
然
。
在「

筆
畫
千
里—

院
藏
古
輿
圖
特
展」

中
，
選
展
了
十
五
幅
大
臣
奏

摺
中
所
附
輿
圖
，
它
們
的
繪
製
各
有
目
的
，
必
須
配
合
奏
摺
一
起
閱
讀
。
本
文
從
清
代
奏
摺
制
度
切
入
，
介
紹
這
批
院
藏

相
當
豐
富
的「

摺
圖」

，
並
介
紹
特
展
中
的
幾
幅
選
件
。

奏
摺
中
的
附
圖

﹁
奏
摺
﹂
是
臣
對
君
所
上

報
告
，
自
古
以
來
名
稱
極
多
，
但

稱
之
為
﹁
奏
摺
﹂
，
則
開
始
於
清

康
熙
年
間
，
是
從
明
代
﹁
公
題
私

奏
﹂
本
章
制
度
演
變
而
來
，
發
展

到
雍
正
年
間
，
特
別
在
軍
機
處
鑄

印
運
作
以
後
，
奏
摺
制
度
也
臻
于

定
制
，
成
為
清
政
府
的
重
要
公
文

書
之
一
。
奏
摺
從
繕
寫
、
裝
匣
傳

遞
、
皇
帝
硃
批
、
軍
機
處
隨
手
登

記
、
錄
副
存
查
、
發
還
原
奏
人
、

原
奏
人
拜
讀
硃
諭
後
回
繳
宮
中
、

到
入
藏
懋
勤
殿
等
，
都
有
一
定
的

程
序
，
是
清
代
極
為
嚴
謹
而
重
要

的
文
書
制
度
，
運
作
直
到
清
亡
。

﹁
摺
圖
﹂
原
是
大
臣
奏
摺
中
的

附
件
，
用
以
輔
助
說
明
奏
報
事

項
，
奏
摺
經
皇
帝
硃
批
送
交
軍
機

處
抄
錄
副
本
存
案
時
，
由
於
原
摺

要
發
還
原
奏
人
知
曉
，
摺
中
的
附

件
便
會
被
抽
離
，
與
軍
機
處
抄
錄

之
副
本
結
合
，
成
為
副
本
中
的
附

件
，
檔
案
學
上
稱
為
﹁
軍
機
處
奏

摺
錄
副
﹂
或
﹁
錄
副
奏
摺
﹂
，
國
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藏
有
多
達
十
九
萬

三
百
餘
件
，
其
中
所
附
﹁
摺
圖
﹂

共
有
三
百
三
十
九
組
件
，
依
摺
圖

的
內
容
大
致
可
分
為
十
三
類
：
器

具
與
造
船
圖
九
幅
、
河
工
水
利
圖

一
九
七
幅
、
駐
防
邊
防
與
界
址
圖

二
三
幅
、
河
道
圖
九
幅
、
建
築
圖

三
十
幅
、
道
路
里
程
圖
十
幅
、
區

域
圖
十
五
幅
、
裝
潢
圖
五
幅
、
城

垣
圖
四
幅
、
採
礦
圖
二
幅
、
戰
爭

態
勢
圖
九
幅
、
軍
制
服
飾
圖
三



展
場
巡
禮摺圖－軍機處奏摺錄副中的附圖

﹁
筆
畫
千
里—

院
藏
古
輿
圖

特
展
﹂
分
﹁
海
圖
索
隱
：
關
於
捲

軸
海
圖
方
位
辨
認
﹂
、
﹁
營
城
記
：

宮
苑
城
池
的
藍
圖
﹂
、
﹁
千
里
寸

闊
：
政
區
及
山
川
河
嶽
圖
﹂
、

﹁
寰
宇
天
下
：
古
輿
圖
世
界
觀
﹂

等
四
單
元
展
出
，
共
選
展
了
十
五

幅
﹁
摺
圖
﹂
，
其
中
幾
幅
筆
者
前

已
有
專
文
論
述
，
此
不
贅
言
，
本

文
選
介
其
中
八
幅
。 

嘉
峪
關
邊
牆
圖

嘉
峪
關
關
門
圖 

嘉
峪
關
位
於
肅
州
西
北
，

始
建
於
明
洪
武
五
年
︵
一
三
七

二
︶
，
為
明
長
城
西
端
重
要
關

塞
，
被
譽
為
﹁
天
下
第
一
雄

關
﹂
，
與
位
於
遼
東
的
﹁
天
下
第

一
關
﹂
山
海
關
遙
遙
呼
應
。
乾
隆

五
十
四
年
閏
五
月
間
，
嘉
峪
關
邊

牆
有
坍
塌
現
象
，
清
高
宗
特
令
工

部
左
侍
郎
德
成
︵
？—

一
八○

一
︶
前
往
肅
州
會
同
陝
甘
總
督
勒

保
︵
一
七
四○

—

一
八
一
九
︶
一

同
勘
察
，
提
出
具
體
修
繕
方
案
。

乾
隆
五
十
四
年
六
月
十
九
日
，
德

嘉峪關邊牆圖    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    原尺寸縱36公分    橫73公分    故機41666

底層  

上層  

嘉峪關關門圖底層    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    原尺寸縱36公分    橫73公分    
故機0416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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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
本
設
色
，
上
南
、
下
北
、

右
西
、
左
東
，
浮
貼
有
五
張
黃
色

籤
條
，
分
別
丈
量
了
邊
牆
、

壕

及
山
壕
長
度
，
紅
色
虛
線
是
通

道
，
藍
色
帶
紋
是
河
川
。

嘉
峪
關
關
門
圖

紙
本
設
色
，
分
上
下
兩
層
，

底
層
以
三
張
黃
色
籤
條
分
別
說
：

嘉
峪
關
原
舊
城
樓
一
間
，
而

寬
進
深
俱
二
丈
四
尺
，
通
高

三
丈
八
尺
，
係
重
簷
成
造
；

西
門
原
舊
城
樓
一
座
計
三

間
，
通
面
寬
四
丈
五
尺
，
進

深
三
丈
，
通
高
四
丈
八
尺
，

係
三
重
簷
成
造
；
東
門
原
舊

城
樓
一
間
，
面
寬
進
深
俱
二

丈
八
尺
，
通
高
三
丈
八
尺
，

係
重
簷
成
造
。

底
層
上
浮
貼
一
張
改
建
城
樓
圖

說
：今

擬
將
城
樓
三
座
一
律
改
建

三
間
，
每
座
通
面
寬
四
丈

五
尺
，
進
深
三
丈
，
通
高

五
丈
，
俱
三
重
簷
廡
座
成

造
；
關
門
南
北
各
改
砌
磚
墻

三
十
五
丈
，
營
墩
二
座
，
用

磚
包
砌
各
見
方
三
丈
三
尺
。

嘉
峪
關
至
今
仍
宏
偉
的
聳
立
在
甘

肅
省
嘉
峪
關
市
西
南
六
公
里
處
，

根
據
中
國
長
城
博
物
館
資
料
記

載
，
周
長
六
百
四
十
米
，
城
高

十
．
七
米
，
面
積
二
．
五
萬
平
方

米
，
以
黃
土
夯
築
，
西
側
以
磚
包

牆
，
兩
翼
城
牆
橫
穿
沙
漠
戈
壁
，

巍
峨
壯
觀
。

喀
什
噶
爾
新
建
城
圖

伊
犁
至
喀
什
噶
爾
新
建
城
圖

此
兩
幅
亦
為
軍
機
處
奏
摺

錄
副
中
的
附
圖
，
可
惜
與
原
摺
脫

離
，
以
致
無
法
確
定
為
何
人
所

奏
；
但
以
檔
號
以
及
歷
史
事
件
推

斷
，
應
是
道
光
七
年
平
定
張
格
爾

︵
一
七
九○

—

一
八
二
七
︶
回
亂

以
後
，
清
廷
為
了
鞏
固
回
疆
，
整

頓
了
驛
道
、
添
設
了
卡
倫
︵
台
站
的
滿

語
音
譯
，
清
代
的
邊
塞
要
隘
。
︶

，
也
重
築
了

被
毀
的
喀
什
噶
爾
城
。

伊
犁
至
喀
什
噶
爾
新
建
城
圖

紙
本
設
色
，
上
南
、
下
北
、

右
西
、
左
東
，
主
要
顯
示
由
伊
犁

將
軍
駐
地
惠
遠
城
至
新
建
喀
什
噶

爾
城
的
道
路
里
程
，
圖
中
以
山
川

海
子
︵
湖
泊
︶
顯
示
多
變
的
地

形
，
紅
色
虛
線
與
紅
圈
代
表
驛
道

與
站
程
，
並
以
籤
條
註
明
沿
途
所

設
卡
倫
。
出
惠
遠
城
向
西
南
走
至

格
根
卡
倫
十
站
五
百
八
十
里
；
由

格
根
卡
倫
繞
特
穆
爾
圖
淖
爾
海
北

行
至
那
木
橋
二
十
七
站
一
千
五
百

成
與
勒
保
共
同
上
了
︿
查
勘
嘉
峪

關
邊
牆
情
形
摺
﹀
︵
文
獻
編
號○

四
一
一○

七
︶
細
說
了
嘉
峪
關
城

樓
、
邊
牆
與
壕
溝
的
朽
壞
、
倒

塌
、
壅
塞
情
形
，
丈
量
了
尺
寸
，

並
提
出
了
修
繕
造
價
。
其
中
邊
牆

若
就
地
取
土
修
建
，
造
價
每
丈
七

兩
一
錢
七
分
二
厘
，
共
需
經
費
十

五
萬
九
千
七
百
八
十
餘
兩
；
若
由

外
地
運
好
土
，
費
用
則
更
高
。
邊

牆
的
東
側
連
接
有
一
道
壕
溝
，

因
土
質
不
同
分
為

壕
、
山
壕
兩

種
，
也
因
年
久
失
濬
，
早
已
被
戈

壁
砂
土
填
滿
，
若
要
挑
挖
開
鑿
，

費
用
更
高
，
造
價
每
丈
七
兩
五

錢
，
共
需
經
費
廿
二
萬
八
千
九
百

九
十
餘
兩
。
奏
摺
中
德
成
與
勒
保

提
出
改
建
嘉
峪
關
城
樓
：

嘉
峪
關
係
西
陲
門
戶
，
為
外

藩
朝
賀
來
往
通
衢
，
非
規
模

宏
整
，
不
足
以
壯
觀
瞻
。
今

查
得
原
設
關
樓
僅
止
一
間
，

局
面
甚
為
狹
小
，
且
現
在
木

植
糟
朽
，
城
台
卷
洞
閃
裂
，

今
擬
量
為
加
高
、
展
寬
，
以

資
壯
麗
。

配
合
改
建
嘉
峪
關
城
樓
與
修
繕
邊

牆
與
挖
掘
壕
溝
建
議
，
德
成
與
勒

保
上
奏
時
附
帶
了
兩
張
圖
繪
：

嘉
峪
關
邊
牆
圖



展
場
巡
禮

喀什噶爾新建城圖    道光七年（1827）    原尺寸縱37.5公分    橫42公分    故機058957

伊犁至喀什噶爾新建城圖    光緒年間    原尺寸縱41.5公分   橫51.5公分    故機0588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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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文勘查塔城界址牌博圖    同治九年（1870）    原尺寸縱27.5公分    橫32.5公分    故機103886

○

︶
出
任
伊
犁
將
軍
，
即
引
玉

河
、
渾
河
之
水
，
在
喀
什
噶
爾
、

英
吉
沙
爾
、
葉
爾
羌
、
巴
爾
楚
克

等
四
城
間
，
進
行
開
墾
屯
田
，

兩
、
三
年
間
開
得
耕
地
三
、
四
萬

畝
，
廣
植
林
木
，
升
課
賦
稅
。
道

光
十
六
年
︵
一
八
三
六
︶
，
特
依

順
保
奏
報
了
墾
荒
屯
田
情
形
，
並

繪
製
﹁
巴
爾
楚
克
、
喀
什
噶
爾
屯

田
圖
﹂
呈
覽
。
這
項
政
策
不
但
鞏

固
了
國
防
、
綠
化
了
沙
漠
、
滋
養

了
百
姓
，
也
豐
富
了
稅
收
，
百
利

而
無
一
害
，
成
為
道
光
年
間
經
營

新
疆
的
主
要
政
策
，
到
布
彥
泰

︵
一
七
九
一—

一
八
八○

︶
出
任

伊
犁
將
軍
將
軍
，
重
用
流
放
罪
臣

林
則
徐
︵
一
七
八
五—

一
八
五

○

︶
達
到
高
峰
。

滿
文
勘
查
塔
城
界
址
牌
博
圖

本
幅
是
科
布
多
參
贊
大
臣

奎
昌
︵
生
卒
年
不
詳
，
於
同
治
五

年
至
十
年
任
該
職
︶
奉
命
於
同
治

九
年
九
月
與
俄
國
官
員
勘
定
塔
爾

巴
哈
台
屬
中
俄
邊
界
並
設
置
牌
博

︵
界
碑
，
又
稱
鄂
博
︶
後
，
向
軍

機
處
報
告
勘
界
始
末
所
繪
製
的
界

碑
圖
。
與
界
圖
同
時
咨
送
軍
機
處

的
文
件
另
有
漢
、
滿
、
俄
三
種
文

餘
里
；
繞
海
南
行
至
那
木
橋

二
十
三
站
一
千
二
百
餘
里
；
由
那

木
橋
向
東
南
行
十
一
站
九
百
餘
里

至
新
建
喀
什
噶
爾
。

喀
什
噶
爾
新
建
城
圖

紙
本
設
色
，
圖
上
方
雖
僅

標
南
方
，
依
例
可
知
：
下
北
、
右

西
、
左
東
，
主
要
顯
示
新
建
喀
什

噶
爾
城
南
北
西
三
面
環
山
，
具
有

天
然
屏
障
；
東
面
平
坦
，
讓
來
自

伊
犁
的
資
源
或
救
援
，
可
長
驅
直

入
；
城
內
除
各
級
衙
署
外
，
另
有

倉
厫
、
火
藥
庫
、
武
備
庫
、
回
務

處
等
。嘉

道
年
間
，
清
朝
國
勢
轉

弱
，
回
亂
頻
傳
。
道
光
六
、
七
年

間
回
民
張
格
爾
等
的
亂
事
，
席
捲

了
回
疆
四
城
喀
什
噶
爾
、
英
吉
沙

爾
、
葉
爾
羌
、
和
闐
，
其
中
喀
什

噶
爾
之
漢
城
於
道
光
六
年
八
月

二
十
五
日
淪
陷
，
喀
什
噶
爾
參
贊

大
臣
慶
祥
︵
？—

一
八
二
六
︶
自

縊
身
亡
，
城
內
官
商
百
姓
全
被

攆
出
，
城
牆
衙
署
全
被
拆
毀
。
亂

平
後
，
清
廷
除
建
新
城
、
修
驛

道
、
設
卡
倫
、
增
駐
兵
外
，
也
推

動
了
大
規
模
的
開
渠
墾
荒
工
程
。

道
光
十
二
年
︵
一
八
三
二
︶
，
特

依
順
保
︵
一
七
六
八—
一
八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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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治
三
年
﹁
中
俄
勘
分
西
北
界
約

誌
﹂
會
勘
俄
國
所
立
界
碑
是
否
再

有
所
侵
占
，
結
果
：
所
立
十
處
牌

博
均
照
同
治
三
年
原
圖
紅
線
沿
山

巔
走
勢
並
未
侵
占
。

本
幅
紙
本
設
色
，
以
滿
文

標
記
牌
博
所
在
地
，
依
據
地
名
判

讀
，
本
幅
方
位
為
上
北
、
下
南
、

右
東
、
左
西
，
圖
中
紅
線
是
中
俄

在
塔
爾
巴
哈
台
的
邊
界
，
紅
色
倒

三
角
形
小
標
誌
即
所
立
牌
博
，

自
西
南
依
序
為
：
瑪
呢
圖
噶
圖

勒
幹
︵m

a
n

itu
 g

a
tu

le
k

a
n

︶
、

哈
爾
塔
爾
︵h

a
r
ta

r

︶
、
沙
爾
有

拉
克
︵s

a
r
b

u
la

k
a

︶
、
沙
爾
托

羅
蓋
︵s

a
r
to

lo
g

a
i

︶
、
察
汗
鄂

博
︵c

a
g

a
n

 o
b

o

︶
、
克
爾
根
達

什
︵k

a
rg

e
n

 d
a

si

︶
、
巴
彥
木
爾

︵b
a
y

a
n

 m
u

ra
n

︶
、
庫
哲
滾
大

堪
︵k

u
je

g
u

n
 d

a
b

a
g

a
n

︶
、
布
凱

名
蘇
︵b

u
k

a
ia

s
u

︶
、
哈
巴
爾
蘇

︵h
a

b
a

r
s
u

︶
止
等
共
立
十
處
界

碑
。
︵
滿
文
譯
音
由
簡
意
娟
小
姐
提
供
︶

綏
芬
縣
建
城
圖
說

十
九
世
紀
末
葉
，
俄
國
東

進
日
亟
，
出
黑
龍
江
，
穿
越
韃
靼

海
峽
，
勢
力
直
抵
海
參
威
，
吉
林

將
軍
轄
地
傳
警
。
光
緒
七
年
︵
一

字
的
﹁
立
碑
約
誌
﹂
，
要
徹
底
認

識
這
次
勘
界
行
動
，
必
先
從
咸
豐

十
年
︵
一
八
六○

︶
﹁
中
俄
北
京

條
約
﹂
說
起
。

咸
豐
十
年
英
法
聯
軍
陷
北

京
，
俄
國
藉
利
益
均
霑
與
清
廷

簽
訂
﹁
中
俄
北
京
條
約
﹂
，
條

約
的
第
二
款
規
定
：
中
俄
勘
定
兩

國
在
新
疆
西
部
的
邊
界
；
同
治

三
年
︵
一
八
六
四
︶
八
月
清
廷
被

迫
簽
訂
﹁
中
俄
勘
分
西
北
界
約

誌
﹂
，
將
西
境
三
大
湖
巴
爾
喀
什

湖
、
齋
桑
湖
、
伊
塞
克
湖
及
周
圍

四
十
四
萬
多
平
方
公
里
土
地
割
讓

俄
國
，
於
是
展
開
了
冗
長
而
艱
困

的
勘
界
立
碑
行
動
。
同
治
八
年

︵
一
八
六
九
︶
四
月
間
，
中
俄
雙

方
在
新
疆
科
布
多
西
面
烏
克
克
卡

倫
會
合
勘
界
，
於
七
月
初
六
日
訂

立
﹁
科
布
多
邊
界
牌
博
約
誌
﹂
，

七
月
二
十
八
日
又
簽
訂
﹁
烏
里
雅

蘇
台
邊
界
牌
博
約
誌
﹂
；
同
治
九

年
九
月
，
奎
昌
與
俄
國
官
員
又
訂

定
﹁
塔
爾
巴
哈
台
屬
地
方
界
址
牌

博
約
誌
﹂
，
並
繪
製
本
幅
呈
覽
。

根
據
奎
昌
︿
與
俄
官
查
勘
俄

國
已
立
塔
城
界
址
牌
博
完
竣
並
繪

圖
換
約
咨
呈
﹀
報
告
：
俄
國
早
已

豎
立
﹁
牌
博
﹂
，
奎
昌
只
是
依
據

綏芬縣建城圖說    光緒八年（1882）    原尺寸縱33公分    橫42.4公分    故機122379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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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八
一
︶
寧
古
塔
副
都
統
德
平
阿

︵
？—

一
八
八
七
︶
奏
請
在
三
岔

口
地
方
設
招
墾
局
，
利
用
綏
芬
河

水
灌
溉
墾
荒
。
光
緒
八
年
︵
一
八

八
二
︶
二
月
二
十
日
，
吉
林
將
軍

銘
安
︵
一
八
二
八—

一
九
一
一
︶

為
了
鞏
固
邊
防
，
奏
請
︿
將
邊
疆

緊
要
處
添
設
道
府
廳
縣
以
資
治
理

而
控
邊
防
﹀
︵
故
機
一
二
二
二
四

一
︶
，
本
幅
即
為
這
一
波
增
設
行

政
區
域
繪
製
的
輿
圖
。

吉
林
將
軍
銘
安
建
議
設
置

的
綏
芬
縣
，
位
在
寧
古
塔
東
南

五
百
四
十
餘
里
，
一
處
名
喚
萬
鹿

溝
地
的
地
方
，
距
離
三
岔
口
僅

有
四
十
餘
里
，
與
俄
界
接
連
，

地
當
要
衝
，
必
須
添
設
縣
治
，

以
資
佐
理
。
銘
安
派
知
府
李
金

鏞
︵
一
八
三
四—

一
八
九○

︶
前

往
勘
查
何
處
可
以
修
築
綏
芬
縣

城
，
結
果
發
現
在
萬
鹿
溝
北
方
山

腳
下
，
有
平
坡
一
處
，
周
圍
約

八
、
九
里
，
依
山
傍
河
，
位
於
海

參
威
赴
寧
古
塔
要
衝
；
銘
安
認
為

若
在
此
建
城
，
不
但
可
管
轄
當
地

人
民
，
且
可
進
可
退
，
戰
守
兼

資
。
為
了
讓
軍
機
處
徹
底
明
瞭
地

勢
，
特
製
作
本
幅
繪
圖
貼
說
。

本
幅
紙
本
設
色
，
呈
現
了

十
九
世
紀
末
俄
國
勢
力
入
侵
綏
芬

河
流
域
後
的
局
勢
，
圖
中
虛
線
是

通
道
，
紅
色
方
框
是
綏
芬
縣
城
的

選
址
。

吉
林
圍
場
界
址
圖

︽
宋
史
．
禮
志
︾
：
﹁
太
祖

校
獵
於
近
郊
，
先
出
禁
軍
為
圍
場

五
坊
。
﹂
吉
林
圍
場
與
盛
京
圍
場

比
鄰
，
合
稱
圍
場
，
是
清
初
天
子

秋
獮
之
所
，
名
曰
木
蘭
圍
場
。
滿

族
以
關
外
狩
獵
民
族
入
主
中
原
，

保
存
了
原
有
的
生
活
習
俗
，
每
當

秋
季
皇
帝
出
關
前
往
圍
場
行
圍
狩

獵
，
鍛
鍊
騎
射
技
藝
，
並
乘
秋
獮

木
蘭
之
便
與
關
外
各
民
族
聯
絡
情

誼
；
因
此
對
圍
場
的
管
理
十
分
嚴

格
，
嚴
禁
闖
入
偷
獵
採
集
與
私

墾
。
然
而
再
嚴
的
禁
令
也
敵
不
過

人
口
滋
生
的
速
度
，
早
在
乾
隆
晚

期
已
有
流
民
移
入
私
墾
的
記
載
。

到
了
道
光
年
間
，
私
墾
更
為
嚴

重
，
清
廷
雖
一
再
頒
布
禁
令
，
加

強
管
理
，
並
將
閑
散
旗
民
、
流
民

移
往
他
處
，
但
仍
擋
不
住
偷
入
墾

荒
浪
潮
。
﹁
吉
林
圍
場
界
址
圖
﹂

既
反
應
了
流
民
私
墾
屯
田
現
象
，

也
說
明
了
道
光
加
強
管
理
的
決

心
。

吉林圍場界址圖    道光七年（1827）    原尺寸縱28.5公分    橫39公分    故機0580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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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幅
紙
本
設
色
，
上
南
、

下
北
、
左
東
、
右
西
。
從
左
下
角

吉
林
城
向
西
拉
出
了
一
條
紅
色
虛

線
，
是
原
設
吉
林
圍
場
界
址
，
依

法
人
民
不
得
闖
入
；
然
沿
著
紅
線

自
東
到
西
，
所
有
河
谷
地
帶
，
出

現
了
極
多
屯
戶
，
反
應
了
人
民
私

入
屯
墾
現
象
；
為
了
扼
阻
私
墾
繼

續
蔓
延
，
清
廷
增
設
卡
倫
防
範
，

圖
中
三
張
紅
色
籤
條
，
說
明
了
設

卡
駐
兵
處
。
卡
倫
，
邊
塞
要
隘
，

設
置
官
兵
戍
守
。

咸
豐
以
後
，
內
憂
外
患
日

增
，
獮
禮
廢
弛
，
圍
場
逐
漸
放

墾
。
本
文
刊
載
的
另
一
摺
圖—

﹁
呈
遞
勘
丈
東
西
兩
圍
五
川
荒
地

圖
﹂
，
便
是
清
末
為
開
放
熱
河
圍

場
墾
殖
繪
製
的
地
圖
。

勘
丈
東
西
兩
圍
五
川
荒
地
圖
說

作
為
清
帝
秋
獮
木
蘭
的
圍

場
，
到
了
清
朝
末
年
更
是
荒
蕪

廢
弛
了
，
私
墾
濫
盜
情
況
日
益

嚴
重
。
光
緒
二
十
六
年
︵
一
九○

○

︶
九
月
，
熱
河
都
統
色
楞
額

︵
一
八
四
七—

？
︶
奏
請
勘
丈
轄

地
內
東
西
圍
場
荒
地
，
招
佃
開

墾
，
所
得
用
於
彌
補
軍
費
；
十
二

月
十
三
日
奉
硃
批
：
﹁
仍
應
寬
留

圍
座
﹂
。
到
了
光
緒
二
十
九
年
，

局
勢
日
益
衰
敗
，
財
政
極
度
窘

困
；
正
月
十
七
，
錫
良
︵
一
八
五

三—

一
九
一
七
︶
繼
任
熱
河
都

統
，
他
再
度
建
言
，
設
招
墾
局
，

勘
丈
圍
場
五
川
荒
地
，
租
地
以
濟

地
方
用
度
。
他
強
調
：
庚
子
賠
款

提
調
地
方
庫
銀
七
萬
餘
兩
，
藩

庫
空
虛
，
而
練
兵
、
製
械
、
辦

新
學
等
所
有
新
政
開
支
，
需
款

浩
繁
，
只
有
以
租
佃
圍
場
荒
地
方

能
紓
困
。
錫
良
的
奏
言
終
於
獲
得

清
廷
同
意
，
前
後
四
個
月
即
辦
理

竣
事
，
錫
良
於
五
月
十
六
日
奏
報

了
：
五
川
荒
地
面
積
、
荒
地
支
放

情
況
、
荒
地
租
佃
收
入
以
及
辦
事

出
力
人
員
，
並
呈
遞
了
本
幅
﹁
勘

丈
東
西
兩
圍
五
川
荒
地
圖
說
﹂
。

東
西
兩
圍
是
位
於
承
德

兩
座
比
鄰
的
圍
場
，
屬
熱
河
都

統
轄
地
；
五
川
是
指
圍
場
中
的

五
條
河
川
，
分
別
是
東
圍
的
伊

遜
川
、
布
敦
川
；
西
圍
的
孟
奎

川
、
卜
格
川
與
牌
樓
川
。
有
水

有
地
便
能
開
墾
，
五
川
丈
放
很

快
收
到
成
效
，
計
有
：
上
上
則

地
一
百
一
十
二
頃
九
十
畝
，
每

頃
荒
價
銀
一
百
二
十
兩
，
共
收
一

萬
三
千
五
百
四
十
八
兩
；
上
則
地

三
百○

八
頃
八
十
二
畝
二
分
，
每

頃
荒
價
銀
一
百
兩
，
共
收
三
萬○

八
百
八
十
二
兩
二
錢
；
中
則
地

五
百
七
十
七
頃
七
十
三
畝
八
分
，

每
頃
荒
價
銀
八
十
兩
，
共
收
四
萬

六
千
二
百
一
十
九
兩
四
分
；
下
則

地
一
千
三
百○

四
頃
八
畝
二
分
，

每
頃
荒
價
銀
四
十
兩
，
共
收
五

萬
二
千
一
百
六
十
三
兩
二
錢
八

分
；
村
基
地
二
十
三
頃
六
十
六

畝
，
每
頃
荒
價
銀
一
百
兩
，
共
收

二
千
三
百
六
十
六
兩
；
以
上
總
放

荒
地
二
千
三
百
二
十
七
頃
二
十
畝

二
分
，
另
撥
給
八
旗
蒙
養
學
堂

三
百
六
十
四
畝
不
在
此
數
，
總
收

銀
十
四
萬
五
千
一
百
七
十
八
兩
五

錢
二
分
。
除
撥
還
直
隸
墊
發
購
買

槍
械
銀
四
萬
兩
、
道
庫
生
息
成

本
銀
一
萬
兩
外
，
實
存
銀
九
萬

五
千
一
百
七
十
八
兩
五
錢
二
分
；

大
大
的
紓
解
了
熱
河
都
統
的
窘

困
。

本
幅
紙
本
設
色
，
除
以
紅

色
籤
條
標
示
五
川
外
，
另
於
左
上

角
紅
色
貼
說
：
﹁
謹
將
此
次
勘
放

東
西
圍
地
畝
按
川
繪
呈
總
圖
：
紅

色
者
係
已
墾
之
熟
地
，
藍
色
者
係

現
放
之
生
地
，
黃
色
者
係
遵
旨
寬

留
之
圍
座
，
紅
點
為
道
，
藍
道

為
河
，
紅
槓
係
卡
木
，
理
合
登

明
。
﹂
︵
圖
見
下
頁
︶

作
者
任
職
於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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勘丈東西兩圍五川荒地圖說    光緒二十九年（1903）    原尺寸縱83.5公分    橫122公分    故機157369




